巴中市巴州区2025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
汇总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预算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4〕4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巴中市巴州区财政局汇总，2025年巴州区本级部门，包括区级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财政拨款（不含教育收费）安排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总额为   1225万元，较2024年年初预算的1262万元减少37万元，同比下降2.93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，与上年无变化；公务接待费617.5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5.5万元，同比下降2.45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07.5万元（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经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07.5万元），较上年减少21.5万元，同比下降3.42%。
2025年区本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：一是完善制度建设。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、省限制性措施，制定印发《巴中市巴州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巴区委办〔2024〕2号）、《关于扎实做好公务活动用餐（车）费用“扫码支付”工作的通知》（巴区纪综〔2024〕76号）相关文件，对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等行为进行严格约束，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空间。二是强化宣传教育。加大政府“过紧日子”理念的宣传，深刻理解过紧日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积极引导乡镇（街道）、区级部门（单位）在工作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形成良好的节约风尚和工作氛围。三是强化监督检查机制。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，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党政机关一般性支出、资产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。

